
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通告： 

本市從事不動產仲介之營業員王 O 涵、董 O 鈞、林 O 媚、王 O 玉、王 O 柔、

陳 O 龍、姚 O 枝、陳 O 偉、呂 O 嬅、謝 O 琴、戴 O 杰、劉 O 榛、吳 O 和、葛

O 成、陳 O 嶧、楊 O 賢，共 16 人，利用小白機非法蒐集利用不特定人個人資料，

違反個資法相關規定，經地檢署調查並裁處在案，其隸屬之仲介經紀業已進行多

次個資相關教育訓練，宣導蒐集個人資料應經當事人同意，以免違法受罰，並就

所蒐集之客戶資料予以加密保護，並簽定相關切結書等措施加強個資防範，以維

消費者權益。 

如有接獲相關人士蒐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您可依循該公司網站個人隱私聲

明，尋得該公司(企業社)連絡電話，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向對方請求

查詢或請求閱覽您的個人資料；並得請求製給複本、請求補充或更正、請求停止

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、請求刪除之權利。 


